资产评估服务合作框架协议

甲方：天津滨海新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_GoBack]按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资产评估机构管理办法》（财资〔2025〕137号）、《天津市国资委关于规范监管企业评估机构选聘及评价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津国资产权〔2024〕15号）、《区国资委关于规范各所属国有企业选聘评估机构工作的指导意见》（津滨国资发〔2021〕45 号），双方就乙方加入甲方资产评估机构备选库，提供资产评估有关服务事项达成一致，签订本协议。
一、双方权利及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如甲方委托乙方开展资产评估业务，甲方应如实提供相关资料，并按约定支付相关费用。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自愿加入甲方资产评估机构库，与甲方签署本协议，承诺对甲方所委托评估的事项，在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基础上，审慎进行评估，合法维护甲方权益，不得为乙方或者任何第三方的利益而损害甲方的合法权益。
2.乙方应当熟知并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的政策规定，保证严格履行法定职责，承诺近三年无违法、违规的执业记录。
3.乙方应当掌握甲方所在行业的经济行为特点和相关的市场信息，且具有与甲方评估需求相适应的资质条件、专业人员和专业特长。
4.乙方应当熟悉甲方及其所在行业相关的法规、政策。
二、违约责任
（一）如乙方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下列情形发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主动书面告知甲方，并制定整改措施在3个月完成整改：
1.以恶性压价、支付回扣、虚假宣传或者贬损、诋毁其他评估机构等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的；
2.未能按照业务约定书要求派出足够数量、相应职业能力的资产评估师执业的；
3.分别接受利益冲突双方的委托，对同一评估对象进行评估的；
4.资产评估项目接受相关政府部门检查时，不配合相关工作的；
5.受理与自身有利害关系业务的；
6.受到行业协会警告、限期整改惩戒的。
如乙方整改不符合甲方要求或未按本款约定时间及时通知甲方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将乙方移除甲方资产评估机构备选库，并将该事项报告相关部门。
（二）如乙方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下列情形发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主动书面告知甲方。乙方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将乙方移除甲方资产评估机构备选库：
1.履行评估程序严重不到位的；
2.出具虚假评估报告或者有重大遗漏评估报告的；
3.利用开展业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4.受到行业协会行业内通报批评惩戒的。
甲方解除本协议后一年内乙方未再出现上述情形的，甲方调整资产评估机构备选库时，可再次邀请乙方提交入库申请。
（三）如乙方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下列情形发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主动书面告知甲方。乙方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将乙方移除甲方资产评估机构备选库：
1.以欺诈、利诱、强迫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评估业务的；
2.与评估项目相关单位串通作弊，出具虚假或具有误导性评估报告的；
3.经相关部门依法认定，出具的评估结果严重偏离评估标的客观价值的；
4.泄露国家秘密或企业商业秘密的；
5.因违法违规执业受到业务主管部门或其他监管部门的处罚，情节严重的；
6.受到行业协会公开谴责惩戒的；
7.因违法违规执业受到相关部门处罚后，未及时告知甲方的；
8.其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形。
乙方三年内不再出现本款约定的上述情形后，甲方调整资产评估机构备选库时，可再次邀请乙方提交入库申请。
（四）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所约定义务的，守约方均有权选择解除本合同，本合同自解除通知到达（即送达）甲方、乙方之日解除。
三、通讯方式
甲方：天津滨海新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天津市开发区第二大街42号滨海建投大厦1806室
联系人：李卫星
联系电话：022-66223605
电子邮件：liwx@bhjt.cn

乙方： 
通讯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四、争议解决方式
    本协议双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发生任何纠纷，先友好协商，协商不成，任何一方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以上条款如有未尽事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经双方可协商一致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补充协议与本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的内容为准。
六、本协议书一式四份，甲方、乙方各执两份，双方盖章或签字后生效。
七、本协议仅确认乙方入围甲方资产评估机构备选库，不承诺一定有评估业务委托乙方处理。甲方委托乙方开展评估业务的，双方另行书面确认。








（本页为签字盖章页）


甲方：天津滨海新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乙方：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协议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